《灌南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于2018年12月29日修订完成，新修改的预算法第12条将“讲求绩效”列入预算草案及预算执行情况审查结果报告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政府投资条例》《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灌南县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等文件对财政性资金的绩效管理提出细化要求。为加强我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规范绩效前评估、绩效目标编制、目标执行监控、绩效评价等各环节操作规程，切实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并按照县政府2023年度立法工作安排，我局承担了《灌南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起草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1） 法律法规依据

1.《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职责（二）“实施绩效监控、开展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汇总本部门、本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定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

2.《政府投资条例》第四条“政府投资应当遵循注重绩效的原则”；第三十一条“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第十三条“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快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实现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动态调整、共建共享”。

4.《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四条“专项资金管理应当遵循依法设立、权责明确、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绩效优先、全程监督的原则”。

5.《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四条“政府投资应当遵循注重绩效的原则”。

6.《灌南县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第一条“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第三十四条（三）“项目建设资金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

（二）灌南实际

今年我县出台《灌南县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按照文件第一条“提升政府投资效益”和第三十四条第三款“项目建设资金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等要求，需要进一步细化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内容。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实现绩效管理，需要建立绩效管理制度，规范各环节操作规程，从审批每个项目或每个专项的前期文件中就开始明确项目单位实现的“可比可测”的量化绩效指标，为建设中及建设后的监督管理、后评价设置好“标准”，形成闭环管理，避免监管、后评价标准的临时性、随意性，缺乏权威和效力。同时，文件的落地将促使政府投资的行业主管部门能够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加快构建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强化绩效意识，提升项目资金社会效益。

二、起草过程

（一）成立专班
为高质量完成《办法》制定工作，局党组高度重视，召开党组会、局办公会专项研究《办法》制定事宜。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确定以绩效科牵头，业务科室协助，确保制规工作高起点、《办法》质量高水平。
（二）制定方案
专班成立后，局绩效科研究2018年以来的预算绩效管理、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主动与县发改委沟通对接，摸清近三年灌南县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情况，结合实际制定了较为详细、切实可行的制规方案。
（三）开展调研
收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来近200家预算单位提交的千份高质量的《绩效前评估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项目自评价报告》。按照政府分类科目功能分类，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项目绩效管理成果进行调研。结合专项债券绩效管理办法的个性评价指标、全省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进一步研究出政府投资项目的共性指标。

（四）拟订初稿
1月15日-2月3日拟正文第一稿，主要是确定文件预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绩效管理各环节操作规程、各责任主体的职能划分等，并同步向县人民政府报送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将该办法纳入当年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2月6日-13日拟附件，主要是开展绩效前评估、编制绩效目标表、执行绩效监控、定期绩效评价的可操作性表格文本，让文件可执行、能形成闭环管理。绩效科拟定文本初稿提交各相关业务部门内部征求意见，根据业务科室的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文本经局制规领导小组审核后，14日对《办法》（初稿）开展评估论证，《文件》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廉洁性、风险性、公平性竞争审查等评估通过，专家论证评估通过。2月16日提交局党组局研究通过。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